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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別工作平等法、產�假、育嬰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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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發布「�工保險��施��則」，以強

��工加保權益，�同�簡���給付��，增進

權益保�

��字：�工保險、保險給付、設��保��

     勞動部於 110 年 6 月 8 日修正發布「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相關加

保及請領保險給付規定，增進勞工之勞保權益。

勞動部說明，勞工保險是保障勞工朋友的重要社會保險制度，為了因應勞工及投保單

位在實務上的需求，有關加保及請領給付的規定，都會進行檢討或修正。本次「勞工保

險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主要重點：

一、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擴大農場認定範圍，雇主在設立投保單位時，除可檢附農場

登記證外，另得檢附該會核發之相關農場證明文件，確保受僱該類農場之勞工加保

權益。

二、被保險人及受益人申請保險給付，如所附國外證明文件為英文者，於我國駐外機構

進行驗證時，部分文件得不必另檢附中文譯本。

三、申請傷病給付時如提供醫院開立載有傷病名稱、醫療期間及經過之相關證明文件，

得不必另檢附傷病診斷書。

      勞動部表示，本次修正條文已自 110年 6月8日起施行，勞工朋友或投保單位如於加保

或給付上遇有問題，或對於相關申請程序不甚熟悉，皆可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洽詢（電

話：02-2396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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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失業�工子女就��助，共�助

3,042�失業�工，�助3,662名失業�工子女

��字：失業�工、非�願�職失業、就��助

    為減輕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負擔，勞動部每年配合學校開學，辦理失業勞

工子女就學補助。109學年度第2學期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於110年2月22日至3月17日止

受理申請，共計受理3,846件，該等申請資料經與勞工保險局之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失

業給付資料檔、財政部提供之申請人及其配偶108年所得資料檔及教育部之政府各類助學

措施結果檔，勾稽比對，於110年6月17日完成審核並寄發結果通知單。本學期受理件數

經審核後，計有3,042位失業勞工符合補助資格、804位未符合資格，合格率約79.10％，

符合補助資格之子女數計3,662人，補助金額共計新臺幣（以下同）8,074萬餘元。

    本學期符合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資格者，其子女若就讀公立高中職每名補助

4,000元；私立高中職每名補助6,000元；公立大專校院每名補助13,600元；私立大專校

院每名補助24,000元。此外，對於獨力負擔家計（例如：離婚、喪偶、配偶身心障礙或

罹患重大傷病致不能工作等）或子女有2人以上就讀大專校院的失業勞工，補助金額再加

給2成。

    有關該學期之審核結果，申請人另可透過勞動部官網首頁／主題網站項下「失業勞

工子女就學補助線上申請系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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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與�利�魯汶大�����會�究�簽署合

作�議，深�臺���安����流

��字：��部�安�、魯汶大�����會�究�、合作�議

    勞動部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安所）與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代表所屬之

勞動及社會研究所，於110年7月1日透過遠距視訊，辦理「簽署合作協議視訊慶祝會

議」。

    此次合作協議特別聚焦勞動關係與勞動管理兩大面向，目標在於強化並提升跨國研

究及實務應用之效能，內容包含定期舉辦跨國會議、強化人員互訪計畫、提供雙方實習

及訓練機會，以及出版品之翻譯與資訊共享等4大面向。

    勞動部林三貴次長表示，歐洲在勞動關係及條件上占居世界領先之地位，期盼在此

次合作協議之架構下，能借重魯汶大學的經驗與遠見，深化我國勞動政策發展之基礎。

    勞安所何俊傑所長進一步表示，勞安所希望能透過與魯汶大學的HIVA簽署合作協

議，深化研究合作的量能，致力於提升全民在勞動安全衛生權益之保障。

勞動部林三貴次長、臺灣駐歐盟兼駐比利

時代表處蔡明彥大使及比利時台北辦事處

文浩德處長見證下，勞安所何俊傑所長、

魯汶大學校長 Luc Sels 教授與勞動及社會

研究所所長 Van Hootegem 教授簽署合作協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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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擴大�助範�、必要費�法��助、法���會

    為避免勞工因無法負擔訴訟費用而怯於訴訟，進而喪失爭取應有法定權益之機會，

並提供勞工完善法律扶助措施，勞動部每年度持續滾動檢討扶助規定，持續檢討及完善

各項法律扶助措施。

    有鑑於勞工提起職業災害或雇主未依法辦理相關社會保險之訴訟往往須負擔高額裁

判費，自110年7月1日起，擴大訴訟必要費用扶助之類型及項目，除原本「勞動基準法終

止勞動契約」、「資遣費」或「退休金」爭議所生民事裁判費及聲請費扶助外，增加

「職業災害補（賠）償」及「未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就業保險法辦理加保」類型之案件；

其次，必要費用扶助原僅限裁判費及聲請費，本次新增鑑定費、證人費或經法院裁定須

支出之必要費用等，均納入可扶助之項目，期透過擴大必要費用扶助之範圍，提供勞工

更完善之法律扶助，有效減輕勞工面臨訴訟所帶來之經濟壓力。

    復為方便勞工提出申請，勞動部已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下稱法扶基金

會）辦理必要費用扶助業務，勞工目前已可同時向法扶基金會申請勞動部「律師代理」

及「必要費用」扶助，勞工如有訴訟扶助需求，可就近向法扶基金會各地分會併同申請

「律師代理」及「必要費用」之扶助，此將有助於勞工藉由司法途徑爭取勞動權益並減

輕其訴訟負擔。

��部擴大訴訟必要費��助範�，�與法���

會合作，提�專業與便利之法��助服�


